附件4

钦州市“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为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成立钦州市“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工作协调小组，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李从佳  副市长

副组长：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邹满丽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  钦  灵山县县长

李  遥  浦北县县长

胡  颎  钦南区区长

黄治华  钦北区区长

成  员：韦隆深  市督查考评办副主任

许明乐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市北部湾办主任
刘少南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黄荣恒  市财政局副局长

符永东  市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

曾世东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刘远平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廖桂声  市林业局副局长
郭少平  市扶贫办副主任
翁兆仁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周祥海  市公路管理处主任

陆汉川  灵山县副县长

韦少坚  浦北县副县长

龙少艺  钦南区副区长

黄应春  钦北区副区长 

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由邹满丽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刘远平、周祥海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从各相关单位抽调。负责统筹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如下：

市督查考评办：负责将“四建一通”工程建设纳入市、县、镇三级人民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年度“四好农村路”建设绩效考评。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制定年度投资计划，统筹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补助资金和争取中央、自治区有关补助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并做好“四好农村路”项目投资审批指导工作。

市公安局：参与农村公路建设项目的交（竣）工验收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筹措市级配套资金；指导和督促项目业主和各县区筹措落实项目资金，做好农村公路管理机构运行经费和人员经费保障工作，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协调各县区依法依规开展乡乡通二级（或三级）公路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帮助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土地审批使用问题；开展土地确权工作，为“路田分家”、“路宅分家”提供依据。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协调各县区依法简化农村公路环评审批办理流程，督促落实环保措施，帮助解决项目推进中的环保问题。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建立健全“四好农村路”建设配套制度，积极争取自治区补助资金，指导和督促各县区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市林业局：负责指导、协调解决农村公路项目推进中的林地使用问题。
市扶贫办：负责争取和安排扶贫资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市行政审批局：负责指导、协调各县区优化农村公路建设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履行实施具体建设项目的主体责任，对征地拆迁、项目进度、质量安全、资金筹措和使用监管、社会稳定和廉政建设负责，成立本县区“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工作协调小组，细化工作方案和完成时限，做好资金筹措，组织本县区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项目实施，确保“四建一通”工程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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